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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文件

银办发〔2018〕215 号

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

黄金资产管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,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,各省会（首府）城

市中心支行,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；各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

业银行,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；上海黄金交易所：

为加强对黄金市场的监督管理，规范黄金资产管理业务，防

范黄金市场风险，维护市场秩序，保护投资者权益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《中国人民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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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

〔2018〕106 号）的要求，现就黄金资产管理业务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称黄金资产管理业务是指银行、信托、证券、

基金、期货、保险资产管理机构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

接受投资者委托，将受托的投资者财产投资于实物黄金或黄金产

品的金融服务。

黄金产品是指除实物黄金外，以黄金账户记录黄金持有人持

有黄金重量、价值和权益变化的产品，以及以黄金为基础资产的

衍生品。

二、黄金资产管理产品仅限金融机构发起设立，是金融机构

的表外业务。

三、发起设立黄金资产管理产品的金融机构通过其他金融机

构或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许可的互联网机构等代理销售其发行

的黄金资产管理产品，要符合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规定。上述代

理销售黄金资产管理产品的其他金融机构和互联网机构，以下统

称代理销售机构。

四、按照有关金融监管规定发起设立的黄金资产管理产品，

除了要符合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规定外，发起设立的金融机构还

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备案：

（一）发起设立的金融机构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，按照《中

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黄金市场业务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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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银办发〔2012〕238 号）要求备案；

（二）发起设立的金融机构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，向公司

法人注册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备案，备案程序及金融

机构应提供的材料比照《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业金

融机构黄金市场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；

（三）通过代理销售机构销售的，发起设立黄金资产管理产

品的金融机构应当同时提供代理销售机构是否符合代理销售监

管规定的说明、双方合作黄金资产管理产品的有关情况、相关风

险判断、双方各自遵守黄金市场法律法规的承诺、投资者保护等

方面的材料；

（四）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五、对黄金资产管理产品投资的实物黄金应当进行登记托

管，登记托管服务仅限金融机构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等经国务院、

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黄金交易场所提供。金融机构应当在上海黄

金交易所开立总账户，登记所托管的实物黄金。

黄金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于上海黄金交易所等经国务院、金融

监管部门批准的黄金交易场所的实物黄金，应当将实物黄金登记

托管在上海黄金交易所等经国务院、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黄金交

易场所；投资于金融机构的实物黄金，应当将实物黄金登记托管

在金融机构；投资于非金融机构的实物黄金，应当将实物黄金登

记托管在金融机构。

六、向黄金资产管理产品提供实物黄金登记托管服务的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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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在首次提供登记托管服务时，应当比照黄金资产管理产品

的备案要求，分别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备案，备案时提

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提供登记托管服务的黄金资产管理产品及其发起设立

机构有关情况；

（二）符合黄金资产管理产品登记托管要求的报告；

（三）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。

七、上海黄金交易所和金融机构应当为每一只黄金资产管理

产品投资的实物黄金或黄金产品，开立独立的黄金账户进行专户

管理。

八、上海黄金交易所应当于每月 15 日前向中国人民银行报

送黄金资产管理产品持有实物黄金的情况，定期在其官方网站上

披露黄金资产管理产品持有实物黄金的相关信息。

九、代理销售机构销售黄金资产管理产品的宣传口径，应当

与黄金资产管理产品发起设立机构的官方网站或移动终端的宣

传口径保持一致。

十、代理销售机构不得提供黄金账户、清算、结算、交割等

服务，不得将代理销售黄金资产管理产品这一事项用于宣传本机

构或其他机构的任何其他业务。

十一、黄金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起设立机构和代理销售机构应

当按照金融监管规定和投资者保护要求，进行信息披露，充分向

投资者提示风险，做好投资者信息安全保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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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黄金资产管理业务应当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他金融

监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要求。

十三、违反本通知的，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
十四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不符合上述要求的金融机

构，应当在 2020 年底前按照本通知要求完成整改。


